
第 1页 共 5页 

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  裁  裁  决  书 
 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7932 号 

申请人：李永峰,男,汉族,1989 年 9 月 26 日出生,住址：广

东省从化市鳌头镇新围村塘角队 15 号。 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前海实信达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深圳市

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

秘书有限公司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刘保定。 

委托代理人:宋玲玲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委托代理人:程丽俊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。 

申请人李永峰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前海实信达科技有限公司

劳动争议一案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本

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李永峰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

人宋玲玲在线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9

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工资 13747.09 元。 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

关于工资问题。本委查明，申请人 2017 年 11 月 29 日入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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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职前为项目负责人，与被申请人有签订两份劳动合同，第二份

劳动合同期限为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；工资构

成为基本工资 2500 元+保密津贴 500 元+管理绩效 1500 元+其他

奖金福利+奖金，其中其他奖金福利具体包括交通补贴 100 元+

餐补 10 元/工作日+通讯补贴 60 元+全勤奖 100 元，奖金具体包

括个人计件提成（按员工方案单价执行）+季度奖金（按照季度

奖金发放方式执行）+人才培养奖励（按公司内部人才推荐奖标

准），被申请人每月 18 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上月工资，

发放工资有工资清单，由行政发送电子版工资清单给项目负责

人；工作时间为 8：30-18：00，大小周休息，上班实行指纹打

卡考勤，申请人 2021 年 9 月、10 月全勤，2021 年 11 月出勤 22

天，2021 年 12 月出勤 17 天，2021 年 12 月 22 日离职。 

申请人主张工资已支付 2021 年 12 月部分底薪，申请人仲裁

请求主张的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工资

13747.09 元是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底薪加上 2021 年 9 月至 12

月提成总额。 

被申请人主张工资已发放完毕，支付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，

其中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未完成交接工作自离，存在保密隐患和

工作失职，根据公司制度和工资方案取消保密津贴、管理绩效、

其他奖金福利的发放；申请人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个人提成均已

经随工资发放，12 月份个人提成为 10.4 元未发放，根据工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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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及个人工作产量计算发放，申请人提出的提成没有计算依据。 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及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

支付给劳动者本人，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；因工资

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关于 2021 年 12 月 23

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工资，申请人已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

离职，其要求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工资没

有事实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支持。关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

年 12 月 22 日的工资，本案中，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 2021 年

12 月未完成交接工作自离，存在保密隐患和工作失职，不符合

发放保密津贴、管理绩效、其他奖金福利的条件，但其并未提交

证据证明其工作失职的事实，也未有证据证明其档案丢失是申请

人的责任导致，且申请人当庭对此也并不确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，同时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并未提交申请人2021

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期间的工资台账，也未提交申

请人提成计算的工作量及具体核算金额，因此本委对被申请人的

主张不予采信。申请人正常工作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，被申请

人理应足额支付申请人2021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22日期

间的工资，因此对于申请人要求支付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

12 月 22 日期间工资差额 13747.09 元的仲裁请求，于法有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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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予以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

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

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 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1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22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3747.09

元； 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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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  裁  员：邱    野 

 

 

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：陈 叶 帆 
 


